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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资字〔2016〕7 号 

 
 
 
 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南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 

管理试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 

各二级单位： 

《中南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试行规定》已经 2016 年 1

月 14 日第 2 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南大学 

2016 年 3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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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大学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试行规定 

（2016 年 1 月 14 日第 2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） 

    

   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，保护实验人员和公

众健康，根据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实

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》、《湖南省实验动物管理暂行办法》

等法规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 本规定所指生物实验室是学校根据教学科研工

作需要，运用必要的技术手段，在人为控制的、特定的设备及

环境条件中，对动物、植物、微生物等生物的本质和规律进行

观察、研究和探索的场所。其中，所使用的实验物品中含有能

使人类或动物致病的微生物的实验室，称为病原微生物实验

室。所使用的实验物品为实验脊椎动物的实验室，称为动物实

验室。 

第三条  根据对所操作生物因子采取的防护措施，将实验

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（Biosafety Level，缩写BSL）分为四级，

一级防护水平最低，四级防护水平最高。 

以BSL-1、BSL-2、BSL-3、BSL-4表示仅从事体外操作生物

因子的实验室的相应生物安全防护水平。 

以ABSL-1、ABSL-2、ABSL-3、ABSL-4表示包括从事动物活

体操作的实验室的相应生物安全防护水平。 

第四条  安全的生物实验室必须同时符合以下三项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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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物实验室内的各类人员自始至终一直处在被保护之

中，不会受可预知的危险的伤害； 

2.生物实验室内的各种生物和室内设备等均处于良好的

安全状态； 

3.生物实验室外的人员和生态环境不因生物实验室的存

在而受到超标的侵害和污染。 

第五条 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全校实验室生物安全

管理，学院（中心）负责本单位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。 

第六条  校内各类生物实验室均适用本规定。 

第二章  生物实验室的设立与撤销 

第七条  生物实验室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由学院（中心）

向学校提交报告，报告内容应包括实验目的、拟从事的实验活

动和所用到的微生物或动物种类、与之配套的实验室结构与设

施、工作队伍情况、人员安全防护措施、废物处理办法等。 

第八条  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会同学院（中心）专家，依

据国家标准确定生物实验室的安全防护级别，审核现有安全防

护水平是否满足拟从事实验活动的安全要求，提出初步意见报

学校审批。 

第九条  学校批准后，根据国家对不同级别生物实验室的

要求，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。BSL-3、BSL-4实验室还需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

评价并经环保部门审批，BSL-3、BSL-4实验室必须取得卫生部

门颁发的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资格证书》。 

第十条  建成后的生物实验室的工作范围应符合政府主

管部门批准时指定的病原微生物名单和项目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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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生物实验室的撤销，应根据不同级别，由学院

（中心）提出申请，报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，经学校批准

后，按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程序进行。 

第三章  生物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 

第十二条  学院（中心）应根据国家有关标准、国家安全

管理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章，并结合实验室实际情况，制定

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程。 

第十三条  生物实验室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在明显位置

标示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，如存在特殊的

危险区，也应清晰地标识和指示。 

第十四条  生物实验室应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，并建立风

险控制程序。 

第十五条  生物实验室应按照国家标准《实验室生物安全

通用要求GB19489-2008》BSL-1～BSL-4条款对本实验室进行合

理设计，所有设施、设备和材料（含防护屏障）均应符合国家

相关标准和要求。 

第十六条  实验室从事实验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

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范、操作规程。实验室负责人应当指定专

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，定期对实

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。 

第十七条  在进行实验时，如涉及具有危险性的生物体、

生物制剂、生物样品等，应到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申报备案，

并及时报告实验活动结果及工作情况。申报品种可根据实验进

展情况随时增减。凡未经申报备案的生物危险品（卫生部门规

定的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与农业部门规定的动物病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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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生物分类名录中包括的病原微生物及其污染物）不得在生物

实验室中使用。 

第十八条  BSL-1、BSL-2实验室不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

生物实验活动。BSL-3、BSL-4生物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接受健康

监测，每年进行体检，并建立健康档案；必要时，应对实验室

工作人员进行预防接种。 

第十九条  生物实验室应当建立实验档案，记录实验室使

用情况、安全监督情况和生物危险源从进入实验室到销毁的全

程情况。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档案保

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。 

第二十条  采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应在具有相应安全

防护水平的设备中进行，采集过程必须严格防止病原微生物的

扩散和感染，并对样本来源、采集过程和方法等做详细记录。

其运输应遵守国家相应法规、标准的要求。 

第二十一条 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应

当有2名以上工作人员共同进行。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

立安全区域内，只能同时从事一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

实验活动。 

第二十二条 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应采取有效的

安全保卫措施，严防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被盗、被抢、丢失、

泄漏，保障实验室及病原微生物的安全。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

病原微生物被盗、被抢、丢失、泄漏时，应立即向学校资产与

实验室管理处和保卫处报告，并适时向所在地卫生主管部门和

公安部门上报。 

第二十三条  动物实验室必须办理《实验动物使用许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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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》，动物实验工作人员应持有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。 

第二十四条  动物实验室应加强动物引种、保种、繁育、

运输等环节的安全管理，保证实验动物不流出实验场所。动物

实验环境设施应符合相应动物等级标准的要求，病原体感染、

染毒和放射性动物实验应当在符合安全标准的实验设施内进

行。 

第二十五条  生物实验室应按照《中南大学实验室危险废

弃物管理试行规定》处置实验活动产生的废液、废气和固体废

弃物，防止环境污染。 

第二十六条  生物实验室应急预案必须包含人员伤害应

急预案、环境污染应急预案、紧急撤离的行动计划、事故上报

程序等。应按程序报告实验室事件、伤害、事故、职业性疾病

以及潜在危险。 

第二十七条  定期对生物实验室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隐患

及时整改。 

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八条  附属医院实验室管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

及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，由附属医院自行负责。 

第二十九条 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负责解释。本规定未尽事宜，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

级行政规范性文件执行。 

附件：生物实验室安全标准与生物样本分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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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生物实验室安全标准与生物样本分级 

 

 

一、BSL（Biosafety Level）分级适用范围： 

BSL-1生物实验室：实验室结构和设施、安全操作规程、

安全设备适用于对健康成年人已知无致病作用的微生物，如用

于教学的普通微生物实验室等。 

BSL-2生物实验室：实验室结构和设施、安全操作规程、

安全设备适用于对人或环境具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。 

BSL-3生物实验室：实验室结构和设施、安全操作规程、

安全设备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

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，通常已有预防传染的疫苗。 

艾滋病病毒的研究(血清学实验除外)应在三级生物安全

防护实验室中进行。 

BSL-4 生物实验室：实验室结构和设施、安全操作规程、

安全设备适用于对人体具有高度的危险性，通过气溶胶途径传

播或传播途径不明，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的致病微

生物及其毒素。与上述情况类似的不明微生物，也必须在四级

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中进行。待有充分数据后再决定此种微生

物或毒素应在四级还是在较低级别的实验室中处理（对我国尚

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，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

批准不得从事相关实验活动）。 

二、ABSL生物实验室安全防护设施应参照BSL-1～BSL-4实

验室的相应要求，还应考虑对动物呼吸、排泄、毛发、抓咬、

挣扎、逃逸、动物实验（如染毒、医学检查、取样、解剖、检

验等）、动物饲养、动物尸体及排泄物的处置等过程产生的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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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生物危害的防护。 

三、实验动物微生物学等级分类如下： 

（1）普通级动物：不携带所规定的人兽共患病病原和动

物烈性传染病的病原。 

（2）清洁动物：除普通动物应排除的病原外，不携带对

动物危害大和对科学研究干扰大的病原。 

（3）无特定病原体动物：除清洁动物应排除的病原外，

不携带主要潜在感染或条件致病和对科学实验干扰大的病原。 

（4）无菌动物：无可检出的一切生命体。 

四、病原微生物分类如下： 

第一类病原微生物，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

疾病的微生物，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

物。 

第二类病原微生物，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

病，比较容易或者间接在人与人、动物与人、动物与动物间传

播的微生物。 

第三类微生物，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，但一般

情况下对人、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，传播风险有限，

实验室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，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

施的微生物。 

第四类病原微生物，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

动物疾病的微生物。 

其中，第一类、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统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

生物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抄送：各二级党组织、党群部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3 月 2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